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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生态环境厅

粤环审〔2024〕258号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珠海市金湾区高栏港
西滩片区 30 万吨太阳能材料项目填海工程

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珠海汇华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关于《珠海市金湾区高栏港西滩片区 30 万吨太阳能

材料项目填海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的审

批申请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结合有关专家和部门意见，批

复如下。

一、珠海市金湾区高栏港西滩片区 30 万吨太阳能材料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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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海工程项目位于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高栏港南水作业区东侧，

项目填海面积约 45.0289公顷。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围填海工程、

成陆后回填加高及地基处理等，不包括成陆后陆上建设内容。

经审查，项目建设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

在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对策、生态保护措施和风

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，从海洋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，工程建设可

行。我厅原则同意《报告书》评价结论。

二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认真落实《报

告书》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并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按照《报告书》中确定的地点、性质、规模进行

建设，合理制定施工计划、划定施工范围、控制施工进度，确保

工程建设各项监管工作落实到位，避免对周边海洋生态敏感区造

成不利影响。

（二）工程回填加高前先建临时围堰，待形成围闭结构后再

进行围填加高。工程填海所用物料应符合相关要求。

（三）施工期间产生的生产、生活污水及垃圾等污染物应妥

善收集处理，不得随意排放、抛弃入海；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，

施工期设置围挡、洒水抑尘，运输车辆采取苫布遮盖，减少粉尘

排放。

（四）认真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，定期向当地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环境监测及其它环保措施落实情况。

（五）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损失补偿

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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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加强风险防范，按要求制定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

洋环境的应急预案，向市生态环境局及有关部门备案。切实做好

环境事故风险防范工作，防止环境事故发生。

三、工程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由珠海市生态环

境局负责；工程建设的生态环境保护海上执法监督工作由海洋综

合执法机构负责。请你公司自批复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将经批准

的《报告书》送珠海市生态环境局、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和广东

海警局。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

2024年 12月 25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海洋综合执

法总队，广东海事局，广东海警局，珠海市生态环境局，省环

境技术中心，三平环保咨询（北京）有限公司。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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